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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语录…

视点华
声
据报道， 全省各级各部门各

单位将全面停止使用“湘Ｏ”机动
车号牌，从12月21日起，凡继续使
用“湘O”机动车号牌的，一律按
照无牌上路车处理。

某种程度上来说，Ｏ牌车是
“特权下的蛋”。 或许还有人不知
道，Ｏ牌车号原本也是普通的民
用号牌，因为特殊安排，才在管理
上按照原公安号牌车辆的有关规
定执行，同样享有优先通行权，还
可以免除停车、养路、过路、过桥
等费用，并因此形成专用号段。但
实际上，Ｏ牌车并非全属公安机
关自用， 相当一部分被各级党政
机关挂靠。

而公安部 1995年制定并在

2006年修订的《警车管理规定》
中，对警车的定义有着严格规定，
并不包括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
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和人
民法院、 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其他
党政机关。 对警车的外观区分也
从制式、标志、报警器以及号牌都
有相关具体规定， 但并无一处要
求为警车预留专用号段。 根据该
规定， 即便是公安执法机关所有
的一般公务用车， 也不属于严格
意义上的警车， 何况其他机关和
个人的挂牌车。

由此可见，Ｏ牌车作为特权
车专用号段， 甚至被视为警车享
有种种特权，于法并无确凿根据，
可以说是公权力的自我延伸与扩

张。因为不在法治的框架内，这种
安排， 即便起先带有便利性的合
理因素，但也很快会被滥用。据报
道， 湖南省县级以下公安机关的
“湘Ｏ”号牌被党政机关挂靠的达
到80%之多，部分“湘Ｏ”号牌甚
至流入一些个体户、 私人老板手
中。

真正的警车之所以享有种种
特权，是履行法定职责的需要，根
本上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 权利
对权力的有限让渡。 泛滥失控的
Ｏ牌车则溢出法制边界， 不遵守
交通规章， 不仅扰乱公共秩序有
损公益、有损党政机关自身形象，
更是以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地
方、 部门以及个人的局部私利背

书———不但引发人民群众强烈不
满，也是与依法行政、规范权力运行
机制的大潮流逆流而动。

当Ｏ牌车成为不法特权的标
签，就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揭除。
湖南省从1996年挂用Ｏ牌车， 由来
已久， 相应地对Ｏ牌车的整治也如
影相随：2001年宣布从12月20日起,
“湘Ｏ”1000号以外公安专段号车牌
停止使用；2003年取消了“湘Ｏ”车
牌免缴道路通行费的特权；2009年
部署在全省公安机关停止使用公安
“湘Ｏ”专段号牌……到如今宣告凡
继续使用“湘Ｏ”机动车号牌视同无
牌上路，前后已过去12个年头。

这是一个由表及里、 由浅入深
的治理过程。 从冻结Ｏ牌车发放数

量、剥除附属其上的不当利益，到公
安机关首先自我约束，再进展到现在
将Ｏ牌车“打入冷宫”， 尽管耗时耗
力，但所谓“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看
到渐进式的改革与治理，也逐有建功
之日， 这是值得鼓励与赞赏的收获。
但另一方面，也可看到，特权思想与
特权利益一旦形成， 若想正本清源，
又是多么地艰难。

将Ｏ牌车上路视同无牌车同等
处罚， 是治理Ｏ牌车的釜底抽薪之
举；而针对特权思想与特权利益的釜
底抽薪之举，唯有那句耳熟能详的名
言：“将权力关入制度的牢笼。” 反过
来也可以说，只要将特权归0，就可以
让Ｏ牌车绝迹。

■本报评论员 赵强

Ｏ牌车下岗，特权也要归0

“你不给我让座，我就不可能
摔倒！现在我摔坏了，你得负
责。”

近日，河北承德公交车上，一
小女孩给老太太让座， 结果车辆
急刹，老人不慎摔倒，却要求女孩
赔医疗费。理由如上。最后女孩母
亲无奈赔了200元。

幽冥子邪：这事，你要找也该
找司机负责啊？小女孩多无辜。

啥说啥：坏人都变老了，大家
小心提防。

清明图： 还有比这更无耻的
吗？

漫步：应该报警，告她敲诈。
登史塔克：一颗耗子屎，会搅

坏一锅汤。
能人：防火防盗防老者？

“坏事不做，好事不说，顺其
自然，愿善事奉行。”

浙江宁波有一位化名“顺其
自然”的好心人，15年间，他先后
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602万。
至今， 他的身份一直是个谜。他
曾给慈善总会写信，信中的这句
话令人印象深刻。

偏执的任性：对于这样的人
除了尊敬，还是尊敬……

兴亚： 骗大家继续捐款的，
这种事一看就是编造的！

小杺杺：真心的祝福好人一
生平安。

戴龙：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
神。

蔡蔡： 做一次好事不难，难
的是做一辈子好事！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
人姚宏文10日说， 用药要遵循
“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
用；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
液”的原则。这是国家卫生计生
委等部门联合制定的合理用药
十大核心信息之一。

日益攀升的人均输液量，
已经构成了一个族群的身体健
康隐患。用什么药，适合肌注还
是必须输液等， 不再是一个简
单的行医问题， 而是一个关乎
卫生监管部门如何管理普通医
生行医的规范性话题。

当然， 从广泛的医学角度
而言，给病人打针吃药，其主治
医生理应享有高度的自由裁量

权。但就现实而言，关于医院该
如何治疗患者，却难以洗清利益
纠葛的阴影。毕竟，医院多数已
经启动市场化改革，医院的收入
来源，其中的一个“大头”，便来
源于患者的用药以及输液。

而这对于患者而言， 显然
不是福音。可是，就日常经验而
言，患者们除了相信医生，又能
依靠什么监督医生？即便一般的
患者， 掌握了一定的医学常识，
但在生病的焦虑下，这些人中又
有多少人能够安然地审视治疗
方案的对与错？以此而论，给予
日常行医以必要的用药指导细
则，恰是从宏观层面对医生的用
药裁量权进行必要的规范。

10条用药细则，其覆盖范围涵
盖基本行医领域。可以说，是指导
性比较强的一项细则。但问题的关
键是，当下的医患格局仍没有大的
变化，医药之间仍存在错综复杂的
经济利益链条。面对这样的特殊背
景，以常识为出发点的细则如何转
变为具体而现实的约束力，显然不
能仅寄希望于细则的颁行。 毕竟，
这种以细则形式颁发的用药准则，
只是一种治标性的遏制对策。如何
根本性地扭转医药领域的不当用
药，需要卫生监管部门关乎细则落
实情况的相关配套制度跟进，更需
要一种“顶层设计”的理念，将其纳
入整体的医改框架。

■杨兴东

“能肌注不输液”的细则该如何落实
余以为…


